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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及浙江

省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浙政发〔2013〕59 号）文件要

求，浙江省发改委（能源局）组织编制了《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调整能源结构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2014-2017）》及其子方案，明确提出煤炭总量控制、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建设、集中供热和煤改气淘汰小锅炉和清洁能源发展等各项任务的节点

目标和工作重点，确保全省调整能源结构专项行动目标的实现，确定全省各市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和集中供热工作目标，其中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

舟山等市的工作目标为：到 2015 年底前，淘汰 6 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油）锅

炉，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建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到 2017 年底，基本淘汰 10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油）锅炉，县以上城市建成区，除集中供热锅炉外，全面

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全面实现集中供热，集中供热量

占供热总规模达到 95%以上，基本完成燃煤锅炉、窑炉、10 万千瓦以下自备燃

煤电站的煤（油）改气工作。根据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瑞安经

济开发区集中供热规划（2014-2025 年）的批复”（浙发改能源【2014】629 号），

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拟投资建设瑞安经济开发区江北分区燃煤背压热电机组

集中供热项目，实现热电联产、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改善环境的同时，促进瑞

安市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项目审议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项目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重庆氨纶自筹资金。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788号。 

5、拟定经营范围：发电类电力业务（凭电力业务许可证经营，除外商投资

企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热力供应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禁止类项目）、电力技术服务、热力管网建设和经营（最终以

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6、股东出资情况：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出资设立。 

四、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项目名称：瑞安经济开发区华峰热电联产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瑞安市滨海新区 

3、项目实施主体：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筹） 

4、项目建设内容：本期项目建设规模为 2 台 100 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

炉+1 台 CB18MW 抽背式汽轮发电机组，总图布置预留发展余地。按“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以热定电、适度规模”的原则，结合热负荷发展的实际情况，热电联

产项目分期实施。 

5、项目投资规划与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总投资规划为 32,586.93 万元，建设期为

2 年，项目运营期 19 年，本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年发电量为 84,970MWh，年供电

量为 71,370MWh，年供低参数蒸汽为 342,360t，高参数蒸汽为 180,000t，年均净

利润 2,953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9.11 年。 

尽管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项目情况进行了客观分析，但由于市场环境、

政策环境等仍可能导致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可变因素，鉴于此董事会决议该项目



总投资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如实际投资超过决议最高限额的，将根据《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程序。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环保政策日趋严格，政策本身及执行的刚性越来越强。公司高度看好环

保政策趋严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环保相关产业发展前景，积极布局热电联产项

目意在培育新产业、强化产业协同、增强整体盈利稳定性。 

1、涉足并投入环保相关产业，培育未来盈利增长点。环保政策日益严格是

大势所趋，倒逼企业不断提高环保水平。发展热电联产项目有利于公司积极发展

环保产业，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拓展业务结构，培育未来盈利增长点。 

2、强化与氨纶主业产业协同，降低氨纶主业生产成本。目前氨纶企业普遍

采用的燃煤锅炉属于浙江省政府明确限制对象，面临或限制、或改造的政策压力，

建设热电联产项目有利于公司通过更经济、更环保的方式降低氨纶主业生产成本。 

3、发展公用工程性质的项目，提高未来盈利的稳定性。项目服务区域较广，

随着政策逐步落实到位，市场需求将逐步显现。此类需求受到市场影响相对较小，

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的盈利稳定性。 

本项目的实施实现了服务覆盖区域的集中供热，从而实现园区现有小型锅炉

的替换，符合国家热电联产和提高热电综合效率的产业政策，有利于降低污染物

排放、改善环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六、存在的风险 

1、存在行政审批风险：项目的实施需要办理相关的行政审批手续，手续报

批存在不确定性。 

2、存在实施达不到预期收益水平的风险：虽然本次热电联产项目经过了可

行性研究论证，预期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如果遇到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国家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会给项目盈利水平带

来较大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达不到预期的收益水平。 

七、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23 日 

 




